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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86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

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已经 2013 年 1

月 16 日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 11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马  飚 

2013 年 2 月 8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与

维护管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

程的规划、建设、维护、利用及其监督管理活

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与维护管理

应当坚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城市建设管理

相结合、与防灾减灾救灾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单位应当协助

做好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的服务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等部门编制本

行政区域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并征求上一

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

规划。规划部门应当会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在编制城市详细规划时具体落实人民防空工程

建设规划。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应当编制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

掩蔽、物资储备和疏散干道工程，医疗救护和

专业队伍掩蔽工程等专项人民防空工程的年

度实施计划，明确具体建设项目，并按照规定

上报。 

经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专项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调整和改变。 

第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单位负责组织建设专项人民防空工程

项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防空需要

予以保障所负担的专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经

费。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国

土资源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单位完成专项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的年度实施计划。 

第八条 依法应当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

地下室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

设防空地下室，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防空地下室的功能类型、防护标准、平战

转换方案等内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审

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住房和城乡

建设（规划）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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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城市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

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

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

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

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

修建。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

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 6 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

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

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

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方案的要求安装。 

第十条 新建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规划与其他地下工程连通或者预

留连通口；人民防空工程与其他地下工程之间

的连通，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

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

有关部门制订计划，并按计划修建连接通道。

地下工程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不得拒绝将人

民防空工程与该地下工程连通。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施工、监理和人民防空工程防

护设备的生产、安装、检测、维护，应当执行

国家规定的人民防空防护标准、质量标准和技

术规范。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的质量

监督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具体实施。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领取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或者办理开工手续前，依法办理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接受工程质量监

督检查。 

第十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

建的专项人民防空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

织竣工验收备案。 

前款规定以外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

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办理备案前，应当将竣

工验收报告及有关资料报送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后，出具认

可文件。建设单位报送的备案材料没有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认可文件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不予办理备案。 

第十四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

理。设区的市、县（市、区）使用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应当按照规定报上一级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按照下

列规定执行： 

（一）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修建的尚未

开发利用的专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维护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二）有关部门、单位修建的医疗救护和

专业队伍掩蔽等专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

理，由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并承担维护费用； 

（三）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实行物业管理

的，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维护，维护费用从利

用的收益中支付；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利

用人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维护费用。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应当符合

下列标准：  

（一）工程结构和防护设施性能完好； 

（二）通风、给排水、供电、采暖制冷、

通信、消防系统工作正常； 

（三）工程无渗漏，工程的构配件无锈蚀、

损坏现象； 

（四）工程的进出道路畅通，孔口的伪装

和地面附属设施完好； 

（五）其他防护设备安全可靠。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督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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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工程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利用人建立

相应的维护管理制度，保持人民防空工程的防

护能力。 

第十八条 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利

用人应当与人民防空工程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

签订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责任书，明确安全

使用和维护管理责任，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对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情况的监督

检查。 

第十九条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定

权限审批准予拆除的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单位

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建不少于原拆除面积的

人民防空工程。拆除等级人民防空工程的，应

当按照不低于原工程抗力级别的标准补建；拆

除非等级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按照 6 级的人

民防空工程抗力级别的标准补建。 

因条件限制不能补建的，拆除单位应当按

照拆除工程时的实际造价和面积缴纳易地建设

费，不能确定实际造价的按工程所在地 6 级防

空地下室的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易地补建。 

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

照权限批准后，可以作报废处理： 

（一）危及地面建筑、交通安全或者无法

安全使用，且加固改造困难； 

（二）工程渗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

危险； 

（三）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

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 

经批准报废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其所有权

人或者管理人处理，处理时应当由具备相应资

质的单位实施。 

第二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所有权人、

管理人或者利用人不履行维护管理职责，致使

人民防空工程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

护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期间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政发〔2012〕91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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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期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 

 

“十二五”时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攻坚阶段，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关键时
期。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区三年来的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成果，实现 2020 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既定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9〕6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2〕11 号）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桂发〔2009〕29 号）精神，结合
广西实际，制定本规划、方案。 

一、规划背景 

自 2009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在全国
开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以来，我区各
级各部门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保
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完善政策，健全制度，
加大投入，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取得了明
显进展和初步成效，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以下简称基本医保）框架初步形成。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981 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
合）参保人数 3953 万人，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
96.3%；政府补助水平明显提高，医疗报销费
用结算更加便捷，保障范围和救助力度不断加
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政府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自治区统一规划设置的村卫生室全面推行基本
药物制度，实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广西增补

目录，统一有序招标采购配送，药品价格大幅
下降，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核心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同步推进，开始形成维护
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新机制。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2009 年以
来实施中央下达我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 1896 个，累计完成投资 16.67 亿元，完
成建设规模 130.8 万平方米，基层医疗人才基
地和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探索具有广
西特色的中医药壮瑶医药医疗服务模式，中医
药民族医药发展取得新突破。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得到加强，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和地中
海贫血防治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效果明显，公
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显著提高。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明确 2 个自治区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和 7 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县，在补偿机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内部管理等 26 个方面进行改革，积极探索改革
路径，公立医院公益性日益显现，管理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医务工作者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更多群众得到实惠。 

三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尤其是在基
层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
可及性、便利性得到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得到初步缓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效推动
了民生保障和改善，推进了医药卫生事业可持
续健康发展，促进了社会公平，在推动我区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清醒
地看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复
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
阶段性的，与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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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医疗服务水平
不高，以药补医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特别是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体
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改革的
难度明显加大。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必须通
过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来加以解决。 

今后四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攻坚
阶段，也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关键时期，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部署，认真总
结经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抓住基层综合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的有利时机，不断凝聚和扩大社会共识，
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为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
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中发〔2009〕6 号和桂发〔2009〕29 号文件
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坚持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预
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方针，
以维护和增进全体人民健康为宗旨，以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建设为核心，统筹安排、突出重点、
循序推进，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药品供应以及监管体制等领域综合
改革，着力在全民基本医保建设、基本药物制
度巩固完善和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取得重点突
破，增强全民基本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强化医
疗服务的公益性，优化卫生资源配置，重构药
品生产流通秩序，提高医药卫生体制的运行效
率，加快形成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制度保障，
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健康水平，使人民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主要任务和目标。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建设加快推进，进一步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
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支付制度
等改革，明显提高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继续
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运行新机制有效运转，增强基本医疗和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取得阶段性
进展，有序开展城市公立医院改革；不断优化
卫生资源配置，社会力量办医取得积极进展；
切实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建设，
有效改善基层卫生人才不足状况，进一步增强
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药品安全
水平，逐步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理顺医药
价格体系；继续实施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和地
中海贫血防治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进一步提
高医药卫生信息化水平，不断完善监管制度，
加强对医药卫生的监管；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
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
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到 2015 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公平可
及，服务水平和效率明显提高；卫生总费用增
长得到合理控制，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个人卫
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 30%以下，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人均期望
寿命达到 75 岁左右，婴儿死亡率降低到 12‰

以下，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 22/10 万以下。 

三、加快推进全民医保制度建设 

充分发挥全民基本医保的基础性作用，重
点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在继续提高医保
保障范围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医保管理服务水
平。通过支付制度改革，增强医保对医疗费用
增长的约束作用。逐步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制
度，从制度上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费
用保障问题。 

（一）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在 2010 年基础
上提高三个百分点。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



 

 7

桂 政 发 文 件

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
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 

（二）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到 2015

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年 360 元以上，个人缴费水平相应提
高，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筹资机
制。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 75%左右。通过
调整补偿方案、诊疗项目和药品目录，扩大保
障范围，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
间的差距。进一步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支付比例提高到 50%以上，稳步推进职工医保
门诊统筹。 

（三）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加快建立
统筹城乡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开展整合职工
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管理职能和
经办资源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城
乡统筹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管
理方法，有效避免重复参保（参合）。按照管
办分开原则，完善基本医保管理和经办运行机
制，明确界定职责，进一步落实医保经办机构
的法人自主权。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
前提下，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
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
服务。 

（四）提高基本医保管理服务能力。加快
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使患者看
病只需支付自负部分费用，其余费用由医保经
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建立异地就医结
算机制，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内和自治区内医疗
费用异地即时结算；开展省（区）际医保结算
合作，初步实现跨省（区）医疗费用异地即时
结算。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做好基本医保和医
疗救助结算衔接。完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2015 年基本实现职工医保制度内跨统筹地区
转移接续，推进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衔
接。加快建立具有基金管理、费用结算与控制、

医疗行为管理与监督等复合功能的医保信息系
统，实现与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对接。积
极推广医保就医“一卡通”，方便参保人员就医。 

（五）加强基本医保基金收支管理。职工
医保基金结余过多的地区要把结余降到合理水
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金要坚持当年收
支平衡的原则，结余过多的，可结合实际重点
用于提高高额医疗费用支付水平。增强基本医
保基金共济和抗风险能力，实行和完善市级统
筹，逐步建立自治区级风险调剂金制度，积极
推进基本医保自治区级统筹。完善基本医保基
金管理监督和风险防范机制，防止基本医保基
金透支，保障基金安全。 

（六）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制度。结合疾病
临床路径实施，在全区范围内积极推行按人头
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
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医
保对统筹区域内医疗费用增长的制约机制，制
定医保基金支出总体控制目标并分解到定点医
疗机构，与付费标准相挂钩，将医疗机构次均
（病种）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和个人负担定额控
制情况列入医保分级评价体系。积极推动建立
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
机制和购买服务的付费机制。医保支付政策进
一步向基层倾斜，鼓励使用中医药服务，加快
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符合资质条件的非公立
医疗机构和有一定经营规模的零售药店纳入医
保定点范围，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的监管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
管。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监管，
加大对骗保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七）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加大救助
资金投入，筑牢医疗保障底线。资助低保家庭
成员、五保户、重度残疾人以及城乡低收入家
庭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取消医疗救助
起付线，提高封顶线。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
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救助比例提高到 70%以上。
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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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对无负担能力
病人发生急救医疗费用通过医疗救助基金、政
府补助等渠道解决。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发展
慈善医疗救助。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多种
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 

（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
机构发展基本医保之外的健康保险产品，积极
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保险、特殊大
病保险等险种，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鼓励
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
充保险，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简化理赔手续，
方便群众结算。 

加强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保险机构参与城
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发展。 

（九）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充
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
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益慈善的协同互补
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
题。在提高基本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和高额医疗
费用支付比例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基本医保和
商业健康保险政策，积极推动广西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工作，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加强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加大对低收入大
病患者的救助力度。 

四、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持续扩大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巩
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深化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管理体制、补偿机制、药品供应和人事管
理、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综合改革，继续加强基
层服务网络建设，加快建立全科医生制度，促
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发展。 

（一）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管理、补偿机制、
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措施，
巩固基层改革成效。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稳
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市、县要将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专项补助以及经常性收支差额补

助纳入财政预算并及时、足额落实到位，自治
区财政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后对市、县
的经常性补助机制并纳入预算；落实一般诊疗
费及医保支付政策，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
常运转。健全绩效评价和考核机制，加强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考核，
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负责人聘用、奖惩等挂
钩。在平稳实施绩效工资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实施绩效工资的有效形式，有条件的地区可适
当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坚持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
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
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二）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巩固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
成果，落实基本药物全部配备使用和医保支付
政策。有序推进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在政府投资建设的村卫生室全面推行基本药物
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将其他符合条件的村卫生
室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同步落实对乡
村医生的各项补助和支持政策。对非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其纳
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鼓励公立医院和其
他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三）完善自治区增补药物目录。根据各
地基本药物使用情况，结合调整后的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完善自治区增补药物目录，优化基
本药物品种、类别，适当增加慢性病、地方常
见性多发病和儿童用药品种，减少使用率低、
重合率低的药品，保持合理数量，更好地满足
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四）规范基本药物采购机制。坚持基本
药物以自治区为单位网上集中采购，落实招采
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
监控等采购政策，规范开展采购工作。加强基
本药物采购政策的研究，坚持质量优先，价格
合理，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质量评价标准和评
标办法，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避免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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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竞争，确保基本药物质量安全、价格合理、
供应及时。完善自治区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
功能，建立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和使用管理系统，
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使用监管能力。对独家品种
和经多次集中采购价格已基本稳定且市场供应
充足的基本药物试行统一定价。对用量小、临
床必需的基本药物可通过招标采取定点生产等
方式确保供应。提高基本药物生产技术水平和
供应保障能力，完善基本药物储备制度。强化
基本药物质量监管，所有基本药物生产、经营
企业、医疗机构药房必须纳入电子监管。对通
过新修订药品 GMP 的企业，在定价等方面给
予支持。 

（五）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支持村
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
化建设，2015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率达到
95%以上。原则上按每个街道办事处或 3－10

万居民规划设置 1 所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并承担
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
加强基层在岗人员培训，重点实施具有全科医
学特点、促进基本药物使用等针对性和实用性
强的培训项目。进一步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用药行为。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主动服
务、上门服务等方式，开展巡回医疗，推动服务
重心下沉，服务内容向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转变。建立健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度，
积极推进基层首诊负责制试点。明显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门急诊量占门急诊总量的比例。 

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完善乡村医
生的补偿、养老政策。加强乡村医生培训和后
备力量建设，逐步推进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
医师转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定向培养、
学历提升、岗位培训等方式加强乡村医生能力
建设。积极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
管理。  

（六）推进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把建立全
科医生制度作为强基层的关键举措，出台加强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加强全科医学培养
基地建设，通过规范化培养、转岗培训、执业
医师招聘和设置特岗等方式加强全科医生队伍
建设，到 2015 年，力争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
养 1 万名全科医生，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 2 名
以上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全科医生。
积极推进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全
科医生与居民契约服务关系，为居民提供连续
的健康管理服务。 

（七）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进一步完善
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医务人员到基层服务。
建立城乡医疗卫生机构之间长期稳定的对口支
援和合作制度，探索县（市、区）域人才统筹
调配和柔性流动机制，促进人才资源向基层流
动。开展免费医学生定向培养，实施全科医生
特岗计划和大学生乡（村）医计划，充实基层
人才队伍。严格落实城市医院和预防保健机构
医生晋升中高级职称前到农村服务累计 1 年以
上的政策。完善并落实‘托低不限高’的绩效工
资政策，收入分配向临床一线、业务技术骨干
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倾斜。鼓励城市医
疗机构退休医生到基层和农村执业。对到艰苦
边远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医务人员，
落实津补贴政策或给予必要补助。 

五、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进一步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便民惠民导
向，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按照“四个分开”

的要求，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
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
机制、人事管理、收入分配、药品供应、价格
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试点探索向全面推
进转变，逐步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
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一）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坚持公立医院
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地
位，进一步明确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和应
履行的职责，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体现公
立医院公益性质。进一步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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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公共
卫生服务、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
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投入政策，合理确定公立医
院（含国有企业所办医院）数量和布局，严格
控制建设标准、规模和设备配备。禁止公立医
院举债建设。 

（二）推进补偿机制改革。推进医药分开，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
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
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政府投资购
置的公立医院大型设备按扣除折旧后的成本制
定检查价格，严禁医院贷款或集资购买大型设
备，已贷款或集资购买的大型设备原则上限期
降低检查价格。医疗机构检验对社会开放，检
查设备和技术人员应当符合法定要求或具备法
定资格，实现同级医疗机构部分检查结果互认。
由于上述改革减少的合理收入或形成的亏损，
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等
途径补偿。提高诊疗费、手术费、护理费收费
标准，体现医疗服务合理成本和医务人员技术
劳务价值。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按规定纳入医保
支付政策范围。增加的政府投入，主要由同级
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入解决，中央和
自治区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三）健全医疗费用增长约束控制机制。

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开大处
方、重复检查、滥用药品等行为的监管。强化
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采取总额预付、
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复合支付方式，引导医
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逐步实现由医保经办机
构与公立医院通过谈判方式确定服务范围、支
付方式、支付标准和服务质量要求。严格落实
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使用率及自费药品控制率等
指标考核。降低参保人员报销范围外医疗费用
所占比例。 

加强卫生部门对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将
次均费用和总费用增长率、住院床日以及药占
比等控制管理目标纳入公立医院目标管理责任

制并作为绩效考核、医院评审的重要指标，及
时查处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不合理用药、用材和
检查及重复检查等行为。加强对费用增长速度
较快疾病诊疗行为的重点监控，控制公立医院
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医
疗服务收费和药品价格监督检查。 

（四）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强化卫
生行政部门规划、准入、监管等全行业管理职
能。多种形式确定政府办医主体，由其履行政
府举办公立医院的职能，负责公立医院的资产
管理、财务监管、绩效考核和医院主要负责人
的任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不得兼任公
立医院领导职务，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
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内设机构和编制员额，并根
据服务功能定位和事业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
整，加强公共卫生职能科室建设。 

（五）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探索建立
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明确理事会与院长职责，构建决策、执行、监
督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公立
医院功能定位、发展规划、重大投资、财务预
决算、重大业务、章程拟定和修改等权力由政
府办医主体或理事会行使。建立总会计师准入
制度，建立院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制
度，落实公立医院用人自主权，实行按需设岗、
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推进公立医
院医务人员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社会化。建立
以公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体系，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考核
结果与院长任免、奖惩和医院财政补助、医院
总体工资水平等挂钩。健全以服务质量、数量
和患者满意度为核心的内部分配机制，提高人
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例，提高医务人员
待遇，院长及医院管理层薪酬由政府办医主体
或授权理事会确定。严禁把医务人员个人收入
与医院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挂钩；完善公立医院
财务核算制度，严格控制非业务支出，加强费
用核算和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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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升医院管理服务水平。大力推行
临床路径，开展单病种质量控制，规范医疗行
为。推广应用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推广中医
中药，规范抗菌药物等药品的临床使用。加强
医疗服务应用信息系统建设，推进电子病历应
用，优化医疗服务流程，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医疗安全，用
信息化手段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开展“先诊疗、
后结算”和志愿者服务。积极推进区域统一预约
挂号平台建设，普遍实行预约诊疗，改善就医
环境，明显缩短病人等候时间。发展面向农村
基层及边远地区的远程诊疗系统。 

（七）全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十
二五”期间把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2012 年底在全区 50%的县（市）开展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
关键环节，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
事管理、收入分配、采购机制、价格机制等方
面的综合改革；加强以人才、技术、重点专科
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巩固深化城市医院对口支
援县级医院的长期合作帮扶机制，经批准可在
县级医院设立特设岗位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
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基本实
现大病不出县。2015 年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
性改革目标。 

（八）拓展深化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柳州
市和玉林市要按照上下联动、内增活力、外加
推力的原则，加快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拓展深化试点内容，创新体制机制，提高服务
质量和运行效率。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城市，
可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
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鼓励
社会资本对部分公立医院进行多种形式的公益
性投入，以合资合作方式参与改制的不得改变
非营利性质；改制过程中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 

六、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  

继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优化

卫生资源配置，加快人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
加强药品生产流通和医药卫生监管体制领域改
革，增强各项改革的协同性，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一）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

平。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
准，2015 年达到 40 元以上，免费为城乡居民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
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主要媒体要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倡
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科学就医和安全合理
用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达到
40%以上。到 2015 年，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
化电子建档率达到 75%以上。 

按照国家实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总体部
署，继续开展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和结核病、
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适龄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
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农村孕产妇住
院分娩率稳定在 96%以上。重点做好食品安全
（包括餐饮、饮用水卫生）、职业卫生、精神
卫生、慢性病防控、重大地方病防控、地中海
贫血地方性遗传病防控、卫生应急等对居民健
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卫生服务。 

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卫生监督、农
村应急救治、采供血机构、妇幼卫生服务、精
神疾病防治、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能力建设。
提高疾病监测、预防、控制能力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流动人口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公共
卫生服务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高公共卫
生服务的可及性。严格开展绩效考核和效果评
估，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效益。建立公共卫生和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工协作机制。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全额安排。 

（二）推动卫生资源布局结构调整。进一
步完善我区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科学制定区域
卫生规划，调整和新增卫生资源时，在符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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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社会资本。制定出
台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标准，每千常住人口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4 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
公立医院规模。自治区可以设置少量承担医学
科研、教学功能的医学中心或区域医疗中心。
鼓励各地整合辖区内医疗资源，建立区域医学
影像检验中心，促进大型设备资源共建共享。
每个县重点办好 1 至 2 所县级医院（含县中医
院）。优化医疗机构布局结构，引导卫生资源
向公共卫生和基层倾斜，向薄弱区域和薄弱领
域倾斜，进一步完善老弱边穷地区医疗服务条
件，加强农村卫生、妇幼卫生、社区卫生、公
共卫生和中医等薄弱领域的医疗服务能力建
设，增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综合服务能力。 

（三）深入实施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和地

中海贫血防治计划。加强艾滋病监测、感染者
和病人综合管理工作，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
教育。提高群众防艾意识和能力，减少对受艾
滋病影响人群的歧视，探索县、乡、村三级艾
滋病防控体系规范化建设，逐步完善防控、治
疗管理体制，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到
2015 年，艾滋病新发感染数和艾滋病病死率分
别比 2010 年下降 25%和 30%。继续推进以出
生缺陷防控为主的母婴健康“一免二补”幸福工
程和地中海贫血防治计划。 

（四）提升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能力和水

平。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
和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加强县级中医院基础设
施和能力建设。到 2015 年，力争 95%以上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90%的乡镇卫生院、70%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65%以上的村卫生室
能够提供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加强中医药民
族医药人才培养，鼓励和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
人才到基层工作。加强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
广能力建设，逐步建立起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网络。鼓励零售药店提供中
医坐堂诊疗服务。加强中药资源保护、研究开

发和合理利用。推进中医药民族医药科技继承
与创新。 

（五）促进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制定出
台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政策，完善相关
政策文件，放宽准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慈
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
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鼓励具有资质的
人员（包括港、澳地区）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非公立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有同等待遇，
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进一
步改善执业环境，落实价格、土地、重点学科
建设等方面政策，对各类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给予支持，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向
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集团发展。 

积极发展医疗服务业，鼓励福利康复医疗
机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办康复养生疗养
院，对长期病患者进行补助治疗，降低长期住
院患者的医疗费用，扩大和丰富全社会医疗资
源。2015 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
达到总量的 20%左右。 

（六）创新卫生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制定
广西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加大护士、
养老护理员、药师、儿科医师，以及精神卫生、
院前急救、卫生应急、卫生监督、医院和医保
管理、卫生信息统计等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和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建设一支数量规模
适宜、素质能力优良、结构分布合理的医药卫
生人才队伍。深化医学教育改革，重视人文素
养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加快建立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制度，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推进
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具备行医资格的人员申请
多个地点执业，完善执业医师注册、备案、考
核、评价、监管政策，建立医师管理档案。建
立健全医疗执业保险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七）推进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改革。改革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药品价格动态
调整管理机制，选取临床使用量较大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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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主导企业成本，参考药品集中采购价格和
零售药店销售价等市场交易价格，制定最高零
售指导价格，并根据市场交易价格变化等因素
适时调整。完善进口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的价
格管理。加强药品价格信息采集、分析和披露。 

健全完善医药产业发展政策，规范生产流
通秩序，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
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
锁经营，提高农村和边远地区药品配送能力，
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
收购兼并和联合重组。鼓励零售药店发展，到
“十二五”期末，所有零售药店要按要求配备执
业药师或相关药学技术人员，所有零售药店和
医院药房营业时有执业药师或相关药学技术人
员指导合理用药。严厉打击挂靠经营、过票经
营、买卖税票、生产经营假劣药品、发布虚假
药品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八）提升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保障

水平。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定期发布药品质量公告。强化药品和医疗
器械生产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重视基本药物
安全，全面实现基本药物电子监管，加强基层
药品监管。完善药品抽验工作机制，对基本药
物和高风险品种实施全品种覆盖抽验。 

（九）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实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建立
涵盖基本药物供应使用、公共卫生服务、基本
医疗服务、新农合管理、绩效考核等功能的基
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到 2015 年，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基本
覆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有条件
的村卫生室。加强各级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机构
和卫生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医疗卫
生信息管理标准化建设，逐步实现电子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药品器械、医疗服务、卫生监
督、医保信息等数据标准统一。加强卫生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加强卫生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确保信息安全和系统运行安全。继续完善居民
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涉及居民隐私的信
息安全体系建设，推广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应
用，实现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同步发展。加强
信息系统数据灾备体系建设，提高信息基础设
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抗攻击能力和灾难恢复能
力。利用“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逐步实现全区
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药品监管和
综合管理等应用系统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促进信息技术与管理、诊疗规范和日常监管有
效融合。 

（十）强化医药卫生监管。积极推动制定
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制度、全科医生制度、公
立医院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逐步建立健全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比
较完整的卫生地方法规体系。建立我区科学规
范的医疗机构评价体系。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行
医，严肃查处药品招标采购、医保报销等关键
环节和医疗服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
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鼓励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机构进行独立
评价和监督。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行业自律。 

七、建立强有力的实施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把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责任制和问责制，形成政府主要领导
负总责，分管常务工作和卫生工作的领导具体
抓，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合力推
进的工作机制，确保规划顺利实施。各市、各
有关部门要围绕规划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细
化年度任务，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责任制，把
规划的重点任务落到实处。建立规划实施动态
监测、定期通报制度，开展规划实施评估。要
调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积极性，发挥医务人
员改革主力军作用，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要加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队伍建设，提高
推进改革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确保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各项规划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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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政府投入。各级政府要积极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入力度，转变投入机
制，完善补偿办法，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卫生
投入政策，切实保障规划实施所需资金。加大
自治区财政对困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各级政府在安排年度卫生投入预算时，要切实
落实“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
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
出的比重逐年提高”的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向
政府汇报预决算草案时要就卫生投入情况进行
专门说明。“十二五”期间政府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投入力度和强度要高于 2009－2011 年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投入。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和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要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应提高。加强资金监督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防止各种违法违
规使用资金的行为。 

（三）实行分类指导。各地要在中央和自
治区确定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原则下根据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不断完善政策，积累改革经验。各有关部门要
加强对地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及
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改革措施的综合性
和可持续性，推进改革持续取得实效。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地要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做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宣传
解读，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
题，大力宣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的
工作成绩和典型经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在
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关爱患者的风气，营造
改革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医改培训，不断提
高各级干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水平，确保
改革顺利推进。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自治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桂政发〔2012〕92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
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根据《国务
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的通知》（国发〔2011〕25 号）精神，自治区
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现行有效的自治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行政强制规定专项清理。经过清理，自治区
人民政府决定对 36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
7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现通知如下： 

一、废止以下 36 件规范性文件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清理整顿剧毒急性鼠药活动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8〕54 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桂政办发〔1998〕131 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防洪保安费有关征收管理政策的通知》（桂
政发〔2000〕5 号）。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整顿和规范活禽经营市场秩序加强高致病
性禽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07〕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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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工
作的通知》（桂政办电〔2008〕187 号）。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2009 年度土地卫
片执法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
发〔2010〕41 号）。 

（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10 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的通
知》（桂政办发〔2010〕62 号） 。  

（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整治稀土等矿产开发
秩序暨打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桂政办发〔2010〕123 号）。 

（九）《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11 年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的通
知》（桂政办发〔2011〕43 号）。 

（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2010 年度土地矿
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
政办发〔2011〕52 号）。 

（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公安厅等五部门全区集中开展火
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
〔2011〕171 号）。 

（十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山地区部分
贫困群众异地安置工作若干规定》（桂政发
〔1997〕75 号）。 

（十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物价局等部门关于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顺价销售粮食作价办法的通知》（桂政办
发〔1998〕121 号）。 

（十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实行个体工商户交费登记卡制度的通知》（桂
政发〔1998〕67 号）。 

（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物价局等部门关于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顺价销售粮食作价办法补充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9〕13 号）。 

（十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治理整顿黄金矿业秩序的通知》（桂政
办发〔1999〕59 号）。 

（十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跨地区扶贫异地安置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桂
政发〔1999〕87 号）。 

（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做好军队移交企业土地和房产变更登记
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00〕52 号）。 

（十九）《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工商局等部门关于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非法经营活动意见的
通知》（桂政办发〔2000〕179 号）。 

（二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
自治区计委关于加快实施县县通二级公路建设
意见的通知》（桂政发〔2001〕67 号）。 

（二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桂政办发〔2001〕105 号）。 

（二十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企业名称冠“广西”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问题
的通知》（桂政发〔2002〕29 号）。 

（二十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贫困村扶贫开发管理办法的
通知》（桂政办发〔2003〕12 号）。 

（二十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桂政办电〔2003〕107 号）。 

（二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强糖料蔗管理严禁跨蔗区抢购的紧
急通知》（桂政办发〔2003〕210 号）。 

（二十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 2006 年广西扶贫开发工作意见
的通知》（桂政办发〔2006〕29 号）。 

（二十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转发自治区农机化管理中心关于落实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加快我区水稻联合收割机发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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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06〕37 号）。 

（二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

知》（桂政发〔2007〕26 号）。 

（二十九）《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实施千乡万村现代农机装备推进工程

的通知》（桂政办发〔2008〕89 号）。 

（三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自治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单位 GDP 能耗考核体系实

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08〕93 号）。 

（三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支持工业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若干

意见》（桂政发〔2009〕23 号）。 

（三十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坚决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实

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0〕21 号）。 

（三十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十一五”节能减排预警调控方案的通

知》（桂政发〔2010〕39 号）。 

（三十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 2010 年全区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0〕115 号）。 

（三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节能减排工作的紧急

通知》（桂政办发〔2010〕186 号）。 

（三十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 2011 年全区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1〕73 号）。 

二、修改以下 7 件规范性文件 

（一）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

转区建委关于城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试行办法

的通知》（桂政发〔1987〕130 号）第九点中

的“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可通过银行直

接划拨，专户储存，用于开展节约用水工作和

补助城市供水工程建设等开支。”  

（二）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我区禁毒工作的通知》（桂政发〔1994〕

8 号）第五点中的“对经强制戒毒后又复吸毒、

注射毒品的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决依法对其

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实行强制戒

除。”  

（三）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批转自治区水产畜牧局广西海洋捕捞业减船

转产转业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03〕

13 号）第二点中的“调减的渔船部分改造作人

工渔礁外，其余将全部拆解、销毁。” 

（四）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

转自治区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区城乡规划

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政发〔2003〕

25 号）第八点中的“对各类违法建筑活动要严

肃查处，组织力量坚决拆除。对于建筑物局部

违法建设，要坚决拆除违法部分。” 

（五）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

知》（桂政办发〔2007〕97 号）第七点第（二）

项修改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

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

土地出让收入的，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

发〔2006〕100 号）的规定执行。”  

（六）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清理整顿卷烟市场的通告》（桂政发〔2010〕

1 号）第二点中的“对销售非法渠道购进卷烟

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查扣。”  

（七）删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桂政

发〔2011〕5 号）第（二十四）点中的“对承租

人拖欠租金和其他费用的，可以通报其所在单

位，从其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2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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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 
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若干政策的通知 
 

桂政发〔2012〕93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加快推进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2 年 12 月 17 日 

 

加快推进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建设的若干政策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0〕11 号）关于“积极建设广西东兴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的部署，加快东兴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以全面提
升我区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实现富民兴边，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和谐稳定，确保边疆巩
固安宁，打造我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推进我区富民强桂新跨
越，特制定加快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 

一、财政税收政策 

（一）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自治区财政根据本级财力情况给
予试验区支持；对试验区属于上划自治区“四
税”增量部分（以 2011 年为基数），以专项补
助方式用于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 

（二）自治区在测算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
补助和各类专项补助时，充分考虑试验区铁路、
公路、港口和口岸等基础设施以及边境维稳、
界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特殊因素，适当增

加补助数额，给予试验区重点支持。 

（三）在 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以 2011

年试验区（防城港市和东兴市）的城市维护建
设税专项上解为基数，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专项
用于试验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维修，并保持
逐年增长。 

（四）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试验区内符合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
业目录的新办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年度起，前三年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
业所得税，随后年度减半征收。 

（五）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试验区内
生产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除法律、法规以
及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对自治区管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属于市县收入的收费，可按规
定的程序减征、免征。 

（六）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试验区上
缴的海域使用金，自治区留成部分重点安排用
于试验区重大项目的用海基础设施建设。 

（七）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试验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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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的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自治区本级可支配
部分优先安排试验区所申请的基本农田建设和
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等项目征用。 

二、投融资政策 

（一）对中央和自治区安排试验区的公益
性建设项目，加大自治区级配套比例，减免试
验区的配套资金。自治区本级预算内投资安排
资金向试验区重大项目倾斜。 

（二）对试验区内基础设施、特色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社会事业、民生改善等重大
项目，统筹纳入自治区相关规划；对具备条件
的项目倾斜支持，列入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
目计划，优先审批、核准，优先安排资金。 

（三）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
质量，引导各类大企业、大集团进入试验区投
资发展。除国家明确规定需由自治区级审批之
外，将鼓励、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的自治区级
核准权限下放试验区，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 

（四）支持设立东兴发展银行。鼓励金融
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外资和大中型企业共同
参股东兴发展银行。 

（五）鼓励银行业将试验区列为业务发展
和信贷支持重点区域，设立试验区发展专项贷
款，在贷款利率、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倾斜；
鼓励金融机构对试验区建设项目实行银团贷
款，支持试验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大项
目建设；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
司等微型金融组织，引导社会各类资本在东兴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 

（六）鼓励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资源向试验
区倾斜，支持试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利
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运用出口基地建设贷款、
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金融产品支持试
验区出口加工基地和物流基地建设；积极支持试
验区申请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 

（七）支持试验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内
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
业集合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积极推

动试验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入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为股权流动和后续融资提供条件。设立
东兴开发投资基金。支持东兴试验区设立符合
相关政策条件、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
类交易所，支持设立东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引导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增强金融业服务能力，
进一步支持东兴各类企业发展壮大。 

（八）促进试验区外汇及人民币贸易投资
便利化。实施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简化试验
区内企业人民币跨境投资审批手续，推进试验
区内企业跨境人民币投资资金收付便利化。推
动试验区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
业务，积极争取国家适当放宽试验区内出入境
人员携带的人民币限额。 

（九）设立自治区注资控股的试验区投资
股份集团公司，作为自治区级国有开发和投资
平台，并支持该集团公司在具备条件时发行企
业债券。 

三、产业与贸易政策 

（一）对主要依托国外资源、能源、市场
等“多头在外”发展的工业项目，在法定条件内
按低限执行项目准入门槛，鼓励其在试验区工
业园区加快发展。允许试验区企业从事国家法律
法规和产业政策未明文禁止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自治区用于扶持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的各类专项资金，对试验区符合政策规定的项
目优先支持。自治区级相关部门对试验区内工
业生产所需的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
素给予重点保障。 

（三）建立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后方
服务基地；鼓励多层次、宽领域的贸易形式发
展，支持试验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试验
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边境贸易，并在进出
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上给予倾斜支持。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将加工贸易审批权下放到试验
区商务主管部门。 

四、土地资源政策 

（一）赋予试验区享有自治区国土资源部

桂 政 发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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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部分土地管理审批权限。根据试验区经济
发展的合理需求，单列试验区用地指标，用地
用海指标向试验区重点倾斜；试验区内由试验
区发展改革部门立项的一般建设项目的用地预
审由试验区国土资源部门办理，并报自治区国
土资源部门备案；列入自治区重大项目的新增
建设用地可由试验区直接经设区市人民政府统
筹后送自治区国土资源部门审核，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审批。 

（二）试验区内重大项目需要使用林地
的，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特设“审批绿色通
道”，加快审核审批。林地使用审批手续和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方案审核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
意后可不作为新增建设用地报批的前置条件，
加快试验区的项目用地审批。 

（三）积极鼓励试验区根据县级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等，通过对山区、丘陵等 15°以上的
非耕地实施改造，增加建设用地预留发展空间；
对利用 25°以上未利用地进行建设的项目用地，
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由试验区审批后
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 

（四）试验区内属于国家和自治区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由
自治区统筹安排。符合先行用地的，及时解决
试验区先行用地问题。 

（五）试验区内旅游项目中的植物观赏
园、农业观光园、森林公园、绿地水体等项目
用地，未改变原农用地用途和功能的，可不办
理用地转用手续。试验区矿产资源保障项目参
照自治区重大项目的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六）发挥自治区土地收储与运营平台的
作用，在试验区重点开发区域探索市场化土地
开发与运作模式，带动试验区的开发建设。  

五、口岸通关与旅游管理政策 

（一）加大试验区口岸建设力度，建立便
利化通关体系。按照整合资源、发挥合力的要
求，加快建立信息化、规范化、高效化的东兴
试验区口岸管理体系。海关、检验检疫、边检、

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创新监管模式，促进信息共
享，增强通关时效。推行进出口企业风险分类
管理制度，优化对人员、货物、车辆的查验监
管通关流程，在 GMS 协议框架下推进“一站式”

通关和电子口岸建设，切实促进贸易便利化。 

（二）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最大限度地
便利试验区人员出入境和为货物出入境申报开
辟“绿色通道”，对符合法定加急条件的普通护
照申请，及时受理、及时办结。对来试验区投
资办厂、经济技术合作、商贸洽谈的境外人员，
申请办理签证、签注或居留证件的，优先受理；
对符合法律法规条件、加急条件的鲜活货物车
辆、公安消防车辆、救护车辆、公务车辆等，
优化通关手续，加快通关速度。 

（三）将自治区级权限内的 3A 级以下（含
3A 级）景区评定权下放试验区，由试验区按国
家有关标准进行评定，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 

六、公共服务管理政策 

（一）建立自治区和试验区“分级定价、属
地管理”价格管理体制，在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
区确定的定、调价权限下，由试验区负责辖区
内市场的价格监管。在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
时，由试验区管委会先行使临时价格干预权，
再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 

（二）试验区内的城市供水、燃气、生活
垃圾和污水处理等价格定价管理由试验区审
批，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降低用电成本，
加快工业发展；区内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用
水、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水价。 

（三）除国家明文规定由自治区级审批管
理外，赋予试验区享受商务、住建、环保、质
监、食品药品监管、工商、文化等自治区主管
部门相应权限，将部分自治区级权限内的证照
和资质管理权下放试验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批，报自治区主管部门备案。 

（四）试验区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招投标监督管理由试验区审查；涉及消防、环
境、抗震等需要报自治区主管部门专项审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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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的，由试验区直接报送。 

（五）支持加快试验区“人才特区”建设。

支持试验区建设中国—东盟国际劳务市场，支

持建设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成

立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试验区

专家咨询顾问委员会，为试验区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或协

调组织面向全国的人才招聘会，招聘试验区急

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支持试验区根据财政

状况，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津贴补贴，确保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六）适当扩大边境民生保障事业的发

展，推进安定边民稳边睦边。将边界线 0－20

公里内符合国家农村危旧房改造政策的农户纳

入农村危旧房改造范畴，给予补助；将边境 0－3

公里内的边境农村居民全部纳入边民补助范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我区 2010 年度重要技术标准获奖项目的通报 

 

桂政办发〔2012〕309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

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2010 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的意见》（桂政发

〔2008〕55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技术标准

发展战略方案（2009－2012 年）的通知》（桂

政办发〔2009〕86 号）精神，全区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标准化工作者和科技

人员以服务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实施技术标准

发展战略为抓手，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转化一批前沿性、

关键性和共性技术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广

西地方标准，为我区掌握标准领域话语权，提

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作出了新贡献。经评

审，《芒果贮藏导则》等 5 项国家标准项目、

《广西主要工业行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等 11 项广西地方标准项目为我区 2010 年度重

要技术获奖项目。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

就我区 2010 年度获奖的国家标准项目、广西地

方标准项目通报如下： 

一、国家标准项目 

GB/T 15034－2009 芒果 贮藏导则 

GB/T 21935－2008 土方机械 操纵的舒适

区域与可及范围 

GB/T 22519－2008 合像水平仪 

GB/T 3532－2009 日用瓷器 

GB/T 8190.11－2009 往复式内燃机排放

测量 第 11 部分：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机瞬态工况下气体

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 

二、广西地方标准项目 

DB 45/T 612－2009 广西主要工业行业循

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DB 45/T 576－2009 旅游车船服务质量

规范 

DB 45/T 580－2009 龟苓膏质量安全要求 

DB 45/T 567－2009 广西绿色建筑评价 

DB 45/T 610－2009 工业锅炉能效限值 

DB 45/T 626－2009 石漠化治理造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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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JJF 18－2009 防雷元件测试仪校准规范 

DB 45/T 558－2008 双孢蘑菇棚架式生产
技术规程 

DB 45/T 607－2009 饲料中脱氧雪腐镰刀
菌烯醇的测定竞争酶联免疫分析法 

DB 45/T 615－2009 竹、木、草编织工艺
品质量安全要求 

DB 45/T 583－2009 绿色食品 竹汁饮料 

希望各获奖项目的所在单位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技
术标准发展工作，全面推动质量兴桂、品牌带动
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和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做出新的贡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3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 

支持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若干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2〕310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

见》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6 日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等 
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自治区财政厅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促进

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现就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加快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支持做大做强金融产业 

（一）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10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银行机构，自治区财

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0 万元；对新设立的省级

银行分支机构，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 万元。 

（二）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5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证券机构，自治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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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0 万元。 

（三）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2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保险机构，自治区财

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 万元；对新设立的省级

保险分支机构，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 

（四）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1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基金管理公司，自治

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 万元。 

（五）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2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信托公司，自治区财

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 万元；对新设立的省级

信托分支机构，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 

（六）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2 亿元以上的总部级融资性担保公司，自

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 万元。 

（七）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2 亿元以上的金融租赁公司，自治区财政

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 万元。 

（八）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1 亿元以上的财务公司，自治区财政给予

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 

（九）对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

本在 3000 万元以上的期货机构，自治区财政给

予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 

（十）对在县域新设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域新设

分支机构的，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30

万元；对在县域新设固定营业网点的，自治区

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对成功改制成农

村商业银行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合作银行，

自治区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十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银监会

确定的全区 21 个县的 37 个基础金融服务薄弱

地区（乡镇）设立自动柜员机的，自治区财政

给予每年营运费补助 5 万元；设立流动服务网

点的，自治区财政给予每年营运费补助 10 万

元；设立固定营业网点的，自治区财政给予每

年营运费补助 20 万元。 

二、激励金融机构扩大供给 

（十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治区财政

按其当年本外币各项贷款新增额的一定比例给

予奖励。其中，对小微企业贷款新增额按 0.15‰

给予奖励，对其他贷款新增额按 0.1‰给予奖励。 

（十三）对保险业金融机构，自治区财政

按其当年引入保险资金支持我区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绝对增加额的 0.1‰给予奖励。 

（十四）对资产管理公司，自治区财政按

其当年处置不良资产绝对额的 0.05‰给予奖励。 

（十五）对小额贷款公司，自治区财政按

其年末贷款余额的 0.1‰给予奖励。 

（十六）对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

券公司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自治区财政根据

机构工作情况和财力状况给予适当奖励。 

（十七）对年度考核前 7 名、并由自治区

人民政府授予“广西年度突出贡献银行家”称号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自治区财政给

予每人 10 万元的奖励。 

（十八）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协调服务部

门，自治区财政根据部门工作情况和财力状况

给予适当奖励。 

（十九）落实中央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

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所有贷款的年末不良贷

款率低于 3%或年末不良贷款率高于 3%但同比

下降的县域金融机构，财政对其当年涉农贷款

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 15%的部分，按 2%的

比例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地方负担的 30%部

分，分别由自治区财政负担三分之二，县级财

政负担三分之一。 

（二十）落实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

费用补贴政策。对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

且达到中国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

农村资金互助社，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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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存贷比高于 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

求的村镇银行，中央财政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

额的 2%给予补贴。对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中央财政按其当

年贷款平均余额的 2%给予补贴。 

（二十一）落实中央财政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政策。各级财政根据财力状况，增加小额担

保贷款担保基金，为就业创业困难人员提供贷

款信用担保。各经办金融机构对个人新发放的

小额担保贷款，其贷款利率可在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3 个百分

点。对符合规定的贷款条件人员个人经营或合

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用于从事微利项目的小

额担保贷款，由财政全额贴息，所需贴息资金

由中央财政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

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由财政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 50%比例贴息，

所需贴息资金由中央和同级财政各负担一半。 

（二十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公司、

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自治区财政

按其当年小微企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

在金融机构融资余额 200 万元以下的企业）贷款

平均余额比上年净增加额的 5‰给予风险补偿。 

（二十三）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注入自治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5 年内规

模达到 10 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参

股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重点引导创

业投资企业投向符合自治区产业政策的处于种

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 

三、引导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 

（二十四）自治区财政根据财力状况，增

加自治区直属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充分发挥其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性担保的主导作用。鼓

励各级财政出资或参股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

通过风险补偿、业务奖励等方式加快培育各类

担保机构，并鼓励民间资本依法进入融资性担

保行业，增加行业资本实力，发展融资性担保

业务，以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 

（二十五）对在广西境内依法设立、合法

合规经营且经营担保业务在 2 年以上（含 2 年）、

年平均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责任额达到本机构

实收资本的 1 倍以上（含 1 倍）的融资性担保

机构，自治区财政对其单笔融资业务担保额

1500 万元以下（含 1500 万元）的融资担保责

任额给予风险补偿。其中，对上年结转的符合

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在保责任额，按其年平

均融资担保责任额的 4‰给予风险补偿（单个

机构获得的补偿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对

当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责

任额，按其年平均融资担保责任额的 2‰给予

风险补偿。 

四、保障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十六）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支持中小

微企业融资工作，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中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稳

步推进；要积极探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

机构开展战略合作机制，通过政府引导、银行

参与、担保介入，共同合作，形成合力，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信贷的投放力度。各相关职能部

门、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加强协作、密切配合，抓好落实。 

（二十七）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金融

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

实施细则。各市、县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贯

彻的具体办法，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二十八）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响应，研究

制定具体方案和措施，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调整业务结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

大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期限暂定 3 年，

由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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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 

大会战指挥部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2〕311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
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对我区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工作的
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自治区人
民政府决定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
大会战指挥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战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指 挥 长：黄道伟  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副指挥长：林念修  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副主席 

陈章良  自治区副主席 

高  雄  自治区副主席 

成    员：何朝建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自治区
人民政府机关后勤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
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
事务管理局局长 

陈幸良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蒋家柏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黄胜杰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檀庆瑞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黄方方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 

束  华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 

主任 

卢献匾  自治区民委主任 

黄伟京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张明沛  自治区农业厅厅长 

刘树森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 

吴宇雄  自治区扶贫办主任 

白志繁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刘政豪  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雷永达  自治区纪委常委、自治区监察厅 

副厅长 

张光廷  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 

于祖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张文军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钟  兵  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 

吴伟权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李小林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顾  跃  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 

蒋桂雄  自治区林业厅总工程师   

李晓泉  自治区文化厅纪检组组长 

王  勇  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 

黄绪全  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 

顾  航  自治区外办副主任 

蒙启华  自治区地税局副局长、巡视员 

石国怀  自治区质监局总工程师 

朱日荣  自治区广电局副局长 

陈立基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 

余小军  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 

黄本和  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 

张国强  自治区边海防办副主任 

粟永华  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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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广能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李一洪  自治区农机局副局长 
刘全跃  自治区糖业发展局副局长 
莫菲城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副总裁 
高福源  南宁海关副关长 
侯金坡  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纪检组 

组长 
王山竹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李一平  广西电网公司副总经理 
二、大会战指挥部办公室组成及其职责 
大会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

治区扶贫办。办公室主任由吴宇雄同志兼任，
副主任由黄本和同志兼任。办公室职责：负责
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具体
负责综合协调、项目实施进度汇总、年度考评、
宣传、工作汇总及总结等。办公室下设项目计
划协调组、资金协调组、项目实施督查组、产
业开发组等 4 个组。 

（一）项目计划协调组设在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组长由黄方方同志兼任，牵头负责统一下
达、调整大会战项目计划和协调部门之间的任务。 

（二）资金协调组设在自治区财政厅，组
长由黄伟京同志兼任，牵头负责统筹安排大会

战资金、督促落实部门年度预算资金并统一下
达大会战资金、对大会战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三）项目实施督查组设在自治区民委，
组长由卢献匾同志兼任，牵头负责大会战项目
实施的督查工作。 

（四）产业开发组下设三个小组，一小组
设在自治区农业厅，组长由张明沛同志兼任；
二小组设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组长由束
华同志兼任；三小组设在自治区商务厅，组长
由刘树森同志兼任，分别牵头负责大会战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项目计划管理及组织实施。 

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自治区兴边
富民行动大会战目标任务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任务。边境市、县（市、
区）也要加强对大会战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
相应机构，以县为基本责任单位开展统筹安排、
组织协调、分解落实大会战的各项工作。 

今后，除指挥长、副指挥长外，其他成员
如有变动，由大会战指挥部办公室行文通知调
整，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自治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2〕312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对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成效，自治区人民
政府决定调整自治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现将调整后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组  长：蓝天立  自治区副主席 
副组长：魏  然  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刘树森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 

梁炳巨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 
杨  建  南宁海关关长 
高  旭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梁宏伟  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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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瑞聪  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副局长 

张大宁  武警广西边防总队总队长 
成  员：兰红星  自治区工信委副主任 

雷永达  自治区监察厅副厅长 
曾纪芬  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 
朱名胜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巡视员 
黄焕升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 
赵汉臣  自治区地税局副局长 
王其贵  自治区工商局副局长 
文东旭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副局长 
施汉飞  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副局长 

罗卫东  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局长 
兰生昌  自治区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 
陈普生  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任少卿  南宁铁路局副局长 
李宝权  南宁海关副关长、缉私局局长 
杨  辉  自治区国税局副局长 
叶青峰  自治区烟草局纪检组长 
吕文伟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 
许  辉  国家濒管办南宁办事处主任 
董晓波  广西军区副参谋长 
曾祥武  武警广西总队副总队长 
张国强  自治区边海防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商务厅，办公室主任由黄焕升同志兼任。 
今后，除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变动外，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变动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通知，

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1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 

大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2〕313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实施方案》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 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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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1〕28 号）和《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广西边境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的意见》（桂发
〔2010〕24 号）以及自治区关于落实兴边富民
行动规划（2011－2015 年）实施意见的精神，
巩固我区兴边富民行动成果，促进边境地区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实
施 2012－2015 年广西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以
下简称大会战）。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与期限 

我区百色市的那坡县、靖西县，崇左市的
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防城港市
的防城区、东兴市共 8 个陆地边境县（市、区），
以及百色市的德保县、崇左市的天等县距陆地
边境线 0－20 公里范围的村屯列入大会战实施
范围（其中，以距陆地边境线 0－3 公里范围的
村屯为重点），共涉及 44 个乡（镇）540 个建
制村。 

大会战的重点实施时限为“十二五”时期，
用 3－5 年时间完成大会战各项目标任务，到
2015 年，我区边境一线地区实现大建设、大发
展、大提高、大进步、大团结、大稳定的良好
局面。 

二、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 

大会战的总体目标是：进一步提高边境群
众基本生活条件，持续巩固我区边境地区产业
发展基础，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加强守土固边
建设。通过重点加强边境一线乡村发展后劲，
以及着重解决边境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使边境
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求医难、住房
难、上学难、增收难等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性扭
转，实现边境地区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继而全面
推进我区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迈进全
区“富民强桂”的发展行列。 

按照以上总体目标，大会战的建设任务是： 

——边境乡村实现“八通”。促进具备条件
的边境村屯和边境哨所实现通水、通电、通路、

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网络、通客运班车、
通边贸点。 

——边境群众得到“八有”。保障边民有基
本农田、有安居住房、有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有乡（村）卫生院（室）、有清洁能源设施、
有农贸市场和边贸设施体系、有稳定增收产业、
有基本社会保障。 

三、重点行动 

重点建设边疆基础设施工程，推进边境开
发，建立健全兴边富民补贴补助机制。建设内
容如下（具体建设项目见附件）： 

（一）七项工程。 

1．实施基础设施提级工程，进一步改善
生产、生活环境。 

——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硬化路。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负责指导实施 143 个行政村通沥青
（水泥）路建设，建设项目 116 个，修建里程
801.7 公里，总投资 57364 万元。其中，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负责争取国家和自治区安排补助资
金 36303 万元，地方自筹 21061 万元。行政村
道路通畅率达到 100%。 

——边境一线村屯全部修通屯级道路。距
陆地边境线 0－3 公里范围内，20 户以上的村
屯修通屯级硬化路，其余的修通屯级砂石路，
投入资金 47444 万元，建设项目 924 个，修建
1875.2 公里屯级路、小型桥梁 1783 延米。其
中，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筹措资金 18555 万
元（其中，财政部兴边富民专项资金 8125 万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兴边富民专项资金 10430 万
元），实施那坡、靖西、龙州等 3 县的屯级道
路项目，建设项目 351 个，修建 886.7 公里屯
级道路。自治区扶贫办负责筹措资金 28900 万
元（其中，争取新增财政扶贫资金 5900 万元，
自治区本级预算资金 6100 万元，兴边富民大会
战专项资金 16900 万元），实施宁明、大新、
凭祥、东兴、防城等 5 县（市、区）的屯级道
路项目，建设项目 573 个，新建屯级砂石路、
升级硬化和新建并硬化屯级道路 988.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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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桥梁 25 座、1783 延米。边民聚集的自然
村全部通屯级路，逐步完善农村公路路网末端
的互通架构。 

——整体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解决边境一线地区现有农村人口
11.2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自治区水利厅负责
筹措资金 7110 万元（其中，争取中央专项资金
4090 万元，自治区本级预算资金 1030 万元，
兴边富民大会战专项资金 1990 万元），在乡
（镇）政府和行政村村委所在地建成集中供水
工程，并尽可能供水到户，有条件的自然村建成
公共供水点，缺乏水源的居民点建有家庭水柜。 

——边境电网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在户户
通电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用电可靠性
和安全性，投入资金 13754 万元，建设项目 19 

个。其中，广西电网公司负责筹措资金 7024

万元（其中，争取农网改造升级中央补助资金
1404 万元，银行贷款 5620 万元），实施以凭
祥、东兴、防城 3 县（市、区）为建设重点的
35 千伏及以下电网项目 15 个，解决边境县域
电网与主网联接以及高、中、低压配电网网架
薄弱等问题；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筹措资金 6730 万元（其中，争取农网改造升级
中央补助资金占 20%，银行贷款占 80%），在
龙州、宁明、天等、大新、德保、靖西、那坡
等 7 县建设 35 千伏及以下电网项目 4 个，构建
35 千伏的县级供电网架，实现 35 千伏变电站
“一乡一站”，同时加大 10 千伏配电网架投入，
农网改造实现户户抄表到户等。 

——全部居民点通电话、通网络。全面解
决未通电话、未通宽带的村屯通电话、通网络
问题，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全覆盖。自治区通信
管理局负责筹措资金 2.5 亿元，实施 29 个未通
电话、2144 个未通宽带的自然村通电话、通网
络项目。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在
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基础上，全面提高广播影
视公共服务能力。自治区广电局负责筹措资金

7452 万元（全部争取兴边富民大会战专项资
金），新建、更新、扩建发射台站及广播电视
采编播设备升级改造、边境乡（镇）、行政村
广播电视有线联网项目、村村通广播电视卫星
覆盖工程、建立边境海上及村屯广播应急系统、
增加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自制、翻译项目、农村
电影放映等项目。 

——农田整治建设。实施基本农田整治项
目，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边境地区耕地集中
连片村屯土地整理项目，筹措资金 26773 万元
（全部为政府性基金），实施土地整治 8924

公顷。自治区财政厅在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
目边境地区范围，重点安排改造一批中低产田。 

2．实施保障民生扩大工程，解决群众实
际困难。 

——边境一线居民住上安全住房。自治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实施距陆地边境一
线 10000 户农村危房改造，在原址新建或修缮
完成户均面积 40 平方米以上的安全住房。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发展改革委负
责筹措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7600 万元（其
中，中央危房改造财政补助资金 7500 万元，自
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6000 万元，市、县财政配套
资金 4100 万元）。 

——建设边境干部、教师公共租赁住房。
逐步建设一批边境乡（镇）干部教师公共租赁
住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筹措资金
4626 万元（全部为中央专项资金），逐步解决
边境乡（镇）干部、教师住房困难问题。 

3．实施社会设施重点工程，光大国门文
化教育。 

——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延伸“国门
学校建设工程”项目，推进学前教育设施建设。
自治区教育厅负责筹措资金 17795 万元（其中，
争取中央预算内基建专项资金 11035 万元，自
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2204 万元，市、县自筹资金
1356 万元，兴边富民大会战专项资金 3200 万
元），建设项目 44 个，实施新建或利用闲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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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改扩建幼儿园项目。力争每个边境乡（镇）
重点建设好 1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全面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继续建

设一批边境地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自治区文

化厅、体育局负责筹措资金 11310 万元（其中，

自治区本级财政专项资金 7540 万元，市、县自

筹资金 3770 万元），实施 377 个行政村集行政、

文化、体育等基本功能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项

目（每个建设面积 200 平方米），通过整合建

设资金，进一步提升村屯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

水平，构建边境文化长廊。 

4．实施基层卫生共享工程，构建乡村医

疗卫生网络。 

——标准化建设乡（镇）卫生院。继续完

善 40 所乡（镇）标准卫生院基础设施及附属配

套设施，共计投资资金 5280 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基建资金 4400 万元，自治区一般预算资

金 880 万元），实施乡（镇）卫生院标准化项

目，每所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分开设置，

新增独立公共卫生服务部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

米，卫生院业务用房面积不少于 1800 平方米，

按 2 张/千人口设置病床，配置诊疗设备等，以

及有 1 名以上全科医生。 

5．实施沿边开发开放突破工程，提高互

联互通合作水平。 

——提升边境口岸功能，建设边民互市贸

易点及进行边境地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自治

区商务厅负责筹措资金 30100 万元（其中，自

治区本级财政专项资金 500 万元，争取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 29600 万元），继续完善 6 个边境

一类口岸基础设施，加快 6 个边境二类口岸基

础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提升我区边境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建设 29 个互市点的配套仓库、

贸易市场等设施，建设项目 11 个，分期实施浦

寨、爱店、水口、科甲、那花、里火、峒中、

硕龙、平孟、龙邦、岳圩等 11 个边民互市点；

支持边境地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边境地区的

改造农贸市场计划经实施业主提出申请的，自

治区商务厅优先安排项目和资金，支持农贸市

场进行交易厅棚、卫生、安全、服务设施建设

和改造。 

6．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引导工程，拓宽边

民增收渠道。 

——引导特色优势产业进入。加大产业发

展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负责筹措资金 1000 万元，支持边境县

（市、区）工业园区建设，重点对进入边境地

区的知名品牌企业、当地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并在自治区企业技术

改造资金、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等专项扶持资金安

排上，对边境地区工业企业项目给予倾斜扶持。 

——导入“一村一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

建立边境原料基地，带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

产。自治区农业厅负责筹措资金 660 万元（为

自治区一般预算资金），重点建设 44 个“一村

一品”示范村屯，开展现代农业示范、推广农业

实用技术。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牵头并会同

有关部门负责筹措资金 1290 万元（其中，中

央专项资金 450 万元，自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840

万元），支持边境县（市、区）建设 18 个生猪

养殖场、84 个肉鸡养殖场，促进畜禽养殖规模

化发展。 

7．实施边境安康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程，维护边界安全稳定。 

——整体构建边防公路体系。边境地区通

经中越陆地边界界碑的道路全部建有车行道路

或人行道路。自治区边海防办负责筹措资金

9100 万元（为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新建边

境乘车巡逻道路 187.5 公里、人行巡逻路 170

公里（资金补助标准分别按 35 万元/公里、15

万元/公里），与现有巡逻路构成边防公路体系。 

——民族团结进步村屯基础设施建设。44

个边境乡（镇），每个乡（镇）重点建设 1－2

个民族团结进步屯。自治区民委负责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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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 万元（全部为中央专项资金），结合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实施促进少数民族聚居屯

和谐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打造维护民

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的示范点。 

——升级完善爱民固边模范村设施。继续

开展爱民固边模范村活动。自治区边海防办负

责牵头并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 418 万元（全

部争取兴边富民大会战专项资金），继续完善

边境一线 30 个村屯的爱民固边模范村（社区）

基础设施，结合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设施建设，

将 48 个村警务室及 40 个村屯联防队统筹纳入

规划，延伸和丰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效。 

（二）四个开发。 

1．开发边境口岸经济带。 

《中越联合声明》明确鼓励建设跨境经济

合作区，中越双方正积极推动将中国凭祥—越

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下的“一区两国”的先行先试的跨境合

作示范区，中越地方政府对推动中国东兴—越

南芒街、中国龙邦—越南茶岭跨境经济合作区

建设形成共识。随着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合作的

逐步深入，适时启动靖西龙邦口岸经济带、龙

州水口口岸经济带的发展规划，逐步将龙邦、

水口两个一类口岸由通道型口岸向加工型口岸

转变，并实现对第三国人员开放。自治区商务

厅、发展改革委共同统筹推进东兴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自治区商务厅负责统筹推进凭

祥综合保税区建设。 

2．开发边境优势矿产资源。 

边境地区锰矿、铝土矿等矿产资源丰富，

在进一步探明、开发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矿

业企业“走出去”，合作勘查、开发邻国的锰矿、

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提

出利用境外矿产资源的可行性意见，论证境外

资源的支撑力度。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统筹规划

锰、铝加工工业布局，拉长矿产资源加工产业

链，推动百色生态铝产业园及龙州铝工业基地

的建设，扶持当地产业加快发展。 

3．开发边境发展项目合作领域。 

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开发项目合作拥有良好

基础。自治区旅游局负责协调推进中越德天—

板约瀑布国际旅游合作区、京岛滨海民俗风情

旅游区的建设开发工作。自治区农业厅负责统

筹规划、开拓跨境农业合作区，共同开发种植

甘蔗、木薯等优势农产品。 

4．开发边境绿色生态长廊。 

按照边境地区主体功能区定位，合理地将

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衔接。自治区林业厅负责

统筹规划、开发十万大山林区、弄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非生态核心区。自治区旅游局负责

协调推进通灵大峡谷、明仕田园等景区的开发

建设。自治区林业厅、旅游局共同负责推进沿

着边境线的生态长廊建设。 

（三）三重机制。 

1．建立富民补助机制。 

——边民补助。对距陆地边境线 0－3 公里

范围内行政村农村居民按月发放边民补助，边

民补助资金纳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十二

五”期间，边民补助标准按高于全区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平均标准的 30%发放。 

——新农保补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负责每年筹措资金 2940 万元，其中，自

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2352 万元，市、县自筹资金

588 万元，用于政府对边境地区参加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的缴费补贴，对符合

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参保人员发放基础养老金。 

——新农合补助。边境地区农村居民全部

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每年筹措资金 6400 万

元，其中，自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5120 万元，市、

县自筹资金 1280 万元，对距陆地边境线 0－20

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参加新农合进行补助，

按照当年筹资政策，其个人缴费部分由自治区、

市、县（市、区）财政给予全额补助，并随着

新农合筹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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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造林补助。沿边境线进行植树造林。
自治区林业厅负责筹措资金 2470 万元（其中，
争取中央专项资金 1875 万元，自治区一般预算
资金 595 万元），实施造林 9.65 万亩，加强边
境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安全屏障。植树造林经
县级林业部门验收合格的，按现行政策按面积
给予造林补助。 

——户用沼气池补助。对具备建设条件的，
全部扶持建设户用沼气池。自治区林业厅负责筹
措资金 1922 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 1164

万元，自治区一般预算资金 262 万元，农户投工
投劳 496 万元），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 5819 座。 

——接收广播电视设备补助。给予农村无
电视机户发放电视机及接收设备。自治区广电
局负责筹措资金 5580 万元（其中，争取中央补
助 3348 万元，群众自筹 2232 万元），给予距
陆地边境线 0－3 公里范围内尚无电视机的
2.79 万户贫困农户，每户送一台电视机和一套
直播卫星接收设备，保障边境一线地区户户能
够收看（听）到广播电视节目。 

2．健全兴边给予机制。 

——争取提高边民互市免税额。积极向国
家争取将互市免税商品目录从生活用品逐步扩
大品种范围，在当前实行边境地区互市贸易免
税额度 8000 元/人·天的基础上，争取中央批准
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进一步提升边民互市的
贸易水平与总量。 

——给予边境地区企业税收减免。鼓励企
业到边境地区投资。自治区财政厅负责统筹协
调，对进入距陆地边境线 0－3 公里范围内的新
设加工型企业，税收返还地方部分执行 5 年免
税优惠政策；对落户距陆地边境线 0－20 公里
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税收返还地方部分执行
“两免三减半”政策。 

——给予护边员岗位津贴。试点起步阶段
的守边护边津贴。自治区外办负责筹措资金
2120 万元/年，对正式聘用的边境报知员、界务

员、路长等护边员，给予每人每月 800 元津贴；
同时，为保证护边员的考核、培训等工作顺利
开展，按 1000 元/人·年标准安排护边员队伍业
务建设配套经费。 

3．创新产业扶持机制。 

——扶持重大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边境
地区重大企业加快成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
责统筹推进，以推动桂西资源富集区开发建设
为平台，在边境地区打造中国最大锰业加工基
地、全国生态型铝示范基地产业集群区，全力
支持锰、铝产业技改升级，优先保障边境地区
用水用电用地指标。 

——扶持地方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品牌。推
动品牌战略实施。自治区质监局负责统筹推进，
加大对区域特色产品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力
度，培育发展一批农产品品牌及民族文化旅游
产业品牌等，并对相关产业在检测平台技术、
标准化示范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 

——扶持跨境合作园区探索新发展模式。
扩大开放合作。自治区商务厅负责统筹推进，
利用好国家对跨境合作园区基础设施项目贷款
贴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和亚
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建设
凭祥、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国凭祥—越南
同登、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龙邦—越南
茶岭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水口—越南驮隆
等口岸经济带的基础设施项目。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负责统筹推进通往边境的交通网络，规划
建设通向边境县县城和一类边境口岸的高速公
路及铁路，为跨境合作园区构建便利的交通基
础设施条件。 

四、实施推进 

自治区按照“一次批准，分年实施，分期投
入”的统一要求，按程序、有计划地稳步推进大
会战工作，做到“建设一项，做好一项，完成一
项”，确保边境地区的群众得到实惠。 

（一）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共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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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兴边
富民行动大会战指挥部，由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道伟担任指挥长，林念修、
陈章良、高雄副主席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
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扶贫办，负责指挥部的日
常工作，具体负责综合协调，项目实施进度汇
总、年度考评、宣传、工作汇总及总结等；办
公室下设项目计划协调组、资金协调组、项目
实施督查组、产业开发组等 4 个组。自治区各
有关单位要按照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主
要目标任务的分工，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工作
任务。边境市、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机
构，按照自治区大会战实施方案的要求，以县
为基本责任单位开展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分
解落实大会战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统筹下达计划，分年实施，按期

完成。 

大会战项目计划体现综合治理、持续发展
的要求，共确定 3 大类 20 项建设任务。主要包
括：基础设施类的道路、饮水、电力、电话、
网络、广播电视、农田、教育、卫生、公共服
务中心、危旧房改造等，以及口岸、商贸、边
防设施共 14 项建设任务；产业发展类的边境经
济合作、优势资源开发、生态开发、农产品产
业化示范等 4 项建设任务；社会保障类的边民
补贴、边境补助等 2 项建设任务。根据大会战
实施方案的建设任务，自治区各有关单位要制
订本部门的年度项目建设计划方案，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汇总、平衡后，由大会战指挥部项目
计划协调组统一下达建设计划，并出台大会战
项目管理办法。自治区各有关单位按任务分工
分别组织实施，完成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发展
项目、基本社会保障工作等。 

（三）多方筹措资金，倾斜支持，合力

推进。 

大会战资金筹措以现行渠道为主，中央新
增投入予以重点倾斜，共确定资金投入 53.26

亿元。其中，中央渠道落实资金 10.4 亿元，自
治区本级部门预算资金 23.6 亿元，自治区本级
财政专项资金 0.8 亿元，市、县配套 4.2 亿元，
银行贷款或群众自筹 6.3 亿元，缺口资金 7.96

亿元。列入大会战项目计划的投资，原则上由
中央资金、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自治区各部
门资金予以解决（按规定应由地方配套或银行
贷款的除外）。对于大会战项目缺口资金，主
要由自治区财政厅统筹安排，项目建设牵头部
门及相关单位予以配合筹措落实。大会战项目
资金计划，由大会战指挥部资金协调组统一下
达，并出台大会战资金管理办法。各有关单位
要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各记
其功”的运作机制，制订本单位资金筹措及使用
具体计划方案，专款专用，严格按计划开支。 

（四）大力宣传发动，求真务实，督促

实施。 

自治区各部门及边境地区各级政府，要紧
密结合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
部署，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大会战取得实效。
大会战工作成效按总体目标进行考评，中期开
展督促检查，期末予以一次性验收总结。大会
战指挥部办公室要加强对我区边境地区建设发
展的宣传，重点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区边
境地区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让边境群众充分
了解大会战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表彰大会
战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大会战以政府为主导，
鼓励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形成集中人
财物支持边境地区建设发展和边境群众安居乐
业的良好格局。 

  

附件：广西兴边富民行动大会战（0－20

公里）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表（2012－
2016 年） 

（本刊略，需查阅的读者，请登陆：

http://www.gxzf.gov.cn/fjcf/201303/

P020130318404520699504.pdf）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Perceptual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AvantGardeITCbyBT-Book
    /AvantGardeITCbyBT-BookOblique
    /AvantGardeITCbyBT-Medium
    /AvantGardeITCbyBT-MediumOblique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ousungCSEG-Light-T-GB
    /BousungEG-Light-GB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yJOSSQ-DMFinBeiJing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hiller-Regular
    /ChunmeiheiCSEG-Bold-T-GB
    /ChunsungCSEG-Bold-GB
    /ChunsungCSEG-Bold-T-GB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operBlack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DenshanCSEG-Light-GB
    /Dotum
    /DotumChe
    /E-B1
    /E-B1X
    /E-B2
    /E-B2X
    /E-B3
    /E-B3X
    /E-B4
    /E-B4X
    /E-B5
    /E-B5X
    /E-B6
    /E-B6X
    /E-B7
    /E-B7X
    /E-B8
    /E-B8X
    /E-BD
    /E-BKB
    /E-BKBX
    /E-BKH
    /E-BKHX
    /E-BX
    /E-BZ
    /E-DY
    /E-F1
    /E-F1X
    /E-F2
    /E-F2X
    /E-F3
    /E-F4
    /E-F4X
    /E-F5
    /E-F5X
    /E-F6
    /E-F6X
    /E-F7
    /E-F7X
    /E-F8
    /E-F9
    /E-F9X
    /E-FX
    /E-FZ
    /E-H1
    /E-H1X
    /E-H2
    /E-H2X
    /E-H3
    /E-H3X
    /E-H4
    /E-H4X
    /E-H5
    /E-H5X
    /E-H6
    /E-H6X
    /E-H7
    /E-H7X
    /E-HD
    /E-HT
    /E-HT1
    /E-HT2
    /E-HX
    /E-HZ
    /E-KY
    /EstrangeloEdessa
    /E-SXT
    /E-TT
    /E-X1
    /E-X1X
    /E-XF1
    /E-XFX
    /E-XFZ
    /E-XT
    /E-XY
    /E-YB
    /E-YT1
    /E-YT2
    /FangSong_GB2312
    /FonsungCSEG-Medium-GB
    /FootlightMTLight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ZBSJW--GB1-0
    /FZBSK--GBK1-0
    /FZBWKSFW--GB1-0
    /FZBWKSJW--GB1-0
    /FZCCHFW--GB1-0
    /FZCCHJW--GB1-0
    /FZCCHK--GBK1-0
    /FZCHYJW--GB1-0
    /FZCQFW--GB1-0
    /FZCQJW--GB1-0
    /FZCQK--GBK1-0
    /FZCSFW--GB1-0
    /FZCSJW--GB1-0
    /FZCSK--GBK1-0
    /FZCYFW--GB1-0
    /FZCYJW--GB1-0
    /FZCYK--GBK1-0
    /FZDBSFW--GB1-0
    /FZDBSJW--GB1-0
    /FZDBSK--GBK1-0
    /FZDHTJW--GB1-0
    /FZDHTK--GBK1-0
    /FZFSFW--GB1-0
    /FZFSJW--GB1-0
    /FZFSK--GBK1-0
    /FZGLFW--GB1-0
    /FZGLJW--GB1-0
    /FZH4FW--GB1-0
    /FZHCJW--GB1-0
    /FZHCK--GBK1-0
    /FZHLFW--GB1-0
    /FZHLJW--GB1-0
    /FZHLK--GBK1-0
    /FZHPFW--GB1-0
    /FZHPJW--GB1-0
    /FZHPK--GBK1-0
    /FZHTFW--GB1-0
    /FZHTJW--GB1-0
    /FZHTK--GBK1-0
    /FZJZFW--GB1-0
    /FZJZJW--GB1-0
    /FZKANGFW--GB1-0
    /FZKANGJW--GB1-0
    /FZKANGK--GBK1-0
    /FZKATFW--GB1-0
    /FZKATJW--GB1-0
    /FZKTFW--GB1-0
    /FZKTJW--GB1-0
    /FZKTK--GBK1-0
    /FZL2FW--GB1-0
    /FZL2JW--GB1-0
    /FZL2K--GBK1-0
    /FZLBFW--GB1-0
    /FZLBJW--GB1-0
    /FZLBK--GBK1-0
    /FZLSFW--GB1-0
    /FZLSJW--GB1-0
    /FZLSK--GBK1-0
    /FZLXTFW--GB1-0
    /FZLXTJW--GB1-0
    /FZMHJW--GB1-0
    /FZMHK--GBK1-0
    /FZNBSJW--GB1-0
    /FZNBSK--GBK1-0
    /FZNSTFW--GB1-0
    /FZNSTJW--GB1-0
    /FZNSTK--GBK1-0
    /FZPHFW--GB1-0
    /FZPHTFW--GB1-0
    /FZPHTJW--GB1-0
    /FZPHTK--GBK1-0
    /FZPTYJW--GB1-0
    /FZPWFW--GB1-0
    /FZPWJW--GB1-0
    /FZPWK--GBK1-0
    /FZQTFW--GB1-0
    /FZQTJW--GB1-0
    /FZS3JW--GB1-0
    /FZS3K--GBK1-0
    /FZSEFW--GB1-0
    /FZSEJW--GB1-0
    /FZSEK--GBK1-0
    /FZSHHJW--GB1-0
    /FZSHJW--GB1-0
    /FZSHK--GBK1-0
    /FZSJSFW--GB1-0
    /FZSJSJW--GB1-0
    /FZSJSK--GBK1-0
    /FZSSFW--GB1-0
    /FZSSJW--GB1-0
    /FZSSK--GBK1-0
    /FZSTFW--GB1-0
    /FZSTJW--GB1-0
    /FZSTK--GBK1-0
    /FZSYFW--GB1-0
    /FZSYJW--GB1-0
    /FZSYK--GBK1-0
    /FZSY--SURROGATE-0
    /FZSZFW--GB1-0
    /FZSZJW--GB1-0
    /FZSZK--GBK1-0
    /FZTJLSFW--GB1-0
    /FZTJLSJW--GB1-0
    /FZWBFW--GB1-0
    /FZWBJW--GB1-0
    /FZWBK--GBK1-0
    /FZXBSFW--GB1-0
    /FZXBSJW--GB1-0
    /FZXBSK--GBK1-0
    /FZXDXJW--GB1-0
    /FZXDXK--GBK1-0
    /FZXH1FW--GB1-0
    /FZXH1JW--GB1-0
    /FZXH1K--GBK1-0
    /FZXIANGLFW--GB1-0
    /FZXIANGLJW--GB1-0
    /FZXKFW--GB1-0
    /FZXKJW--GB1-0
    /FZXKK--GBK1-0
    /FZXLFW--GB1-0
    /FZXQFW--GB1-0
    /FZXQJW--GB1-0
    /FZXQK--GBK1-0
    /FZXSHFW--GB1-0
    /FZXSHJW--GB1-0
    /FZXSHK--GBK1-0
    /FZXSSFW--GB1-0
    /FZXXLFW--GB1-0
    /FZXZTFW--GB1-0
    /FZY1FW--GB1-0
    /FZY1JW--GB1-0
    /FZY1K--GBK1-0
    /FZY3FW--GB1-0
    /FZY3JW--GB1-0
    /FZY3K--GBK1-0
    /FZY4FW--GB1-0
    /FZY4JW--GB1-0
    /FZY4K--GBK1-0
    /FZYBKSFW--GB1-0
    /FZYBKSJW--GB1-0
    /FZYBXSFW--GB1-0
    /FZYBXSJW--GB1-0
    /FZYHJW--GB1-0
    /FZYTFW--GB1-0
    /FZYTJW--GB1-0
    /FZYTK--GBK1-0
    /FZYXFW--GB1-0
    /FZYXJW--GB1-0
    /FZYXK--GBK1-0
    /FZZBHFW--GB1-0
    /FZZBHJW--GB1-0
    /FZZDXFW--GB1-0
    /FZZDXJW--GB1-0
    /FZZDXK--GBK1-0
    /FZZHYFW--GB1-0
    /FZZHYJW--GB1-0
    /FZZHYK--GBK1-0
    /FZZKFW--GB1-0
    /FZZQFW--GB1-0
    /FZZQJW--GB1-0
    /FZZQK--GBK1-0
    /FZZYFW--GB1-0
    /FZZYJW--GB1-0
    /FZZYK--GBK1-0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BHerSin-Medium
    /GBInnMing-Bold
    /GBInnMing-Heavy
    /GBInnMing-Medium
    /GBJenLei-Medium
    /GBK_S
    /GBLinGothic-Medium
    /GBNanSun-Light
    /GBWeiBei-Bold
    /GBYenRound-Bold
    /GBYenRound-Heavy
    /GBZenKai-Medium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itiCSEG-Bold-T-GB
    /HeitiCSEG-Medium-GB
    /HeitiCSEG-Medium-T-GB
    /HeitiEG-Ultra-GB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Ya0gj
    /HYa1gj
    /HYa2gj
    /HYa3gj
    /HYa4gj
    /HYa5gj
    /HYa6gj
    /HYa7gj
    /HYa9gj
    /HYb0gj
    /HYb1gj
    /HYb2gj
    /HYb3gj
    /HYb4gj
    /HYb5gj
    /HYb6gj
    /HYb7gj
    /HYb8gj
    /HYb9gj
    /HYc1gj
    /HYc3gj
    /HYd1gj
    /HYd2gj
    /HYd4gj
    /HYe0gj
    /HYe1gj
    /HYe2gj
    /HYe3gj
    /HYe4gj
    /HYf0gj
    /HYf1gj
    /HYf2gj
    /HYf3gj
    /HYf4gj
    /HYf5gj
    /HYf9gj
    /HYg1gj
    /HYg2gj
    /HYg3gj
    /HYg4gj
    /HYg6gj
    /HYh1gj
    /HYh2gj
    /HYh3gj
    /HYh4gj
    /HYi1gj
    /HYi2gj
    /HYi3gj
    /HYi4gj
    /HYj2gj
    /HYj4gj
    /HYk1gj
    /HYk2gj
    /HYk3gj
    /HYk5gj
    /HYl1gj
    /HYm1gj
    /HYm2gj
    /HYm4gj
    /HYm5gj
    /HYm6gj
    /HYm7gj
    /HYn1gj
    /HYn3gj
    /HYo1gj
    /HYo2gj
    /HYo3gj
    /HYp1gj
    /HYq1gj
    /HYq2gj
    /HYr1gj
    /HYr2gj
    /HYr3gj
    /HYt4gj
    /HYx1gj
    /HYy1gj
    /HYy2gj
    /HYy4gj
    /Impact
    /InformalRoman-Regular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_GB2312
    /Kartika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iSu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ngal-Regular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Mincho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NEU-B1
    /NEU-B1X
    /NEU-B2
    /NEU-B2X
    /NEU-B3
    /NEU-B3X
    /NEU-B4
    /NEU-B4X
    /NEU-B5
    /NEU-B5X
    /NEU-B6
    /NEU-B6X
    /NEU-B7
    /NEU-B7X
    /NEU-B8
    /NEU-B8X
    /NEU-BD
    /NEU-BKB
    /NEU-BKBX
    /NEU-BKH
    /NEU-BKHX
    /NEU-BX
    /NEU-BZ
    /NEU-DY
    /NEU-F1
    /NEU-F1X
    /NEU-F2
    /NEU-F2X
    /NEU-F3
    /NEU-F4
    /NEU-F4X
    /NEU-F5
    /NEU-F5X
    /NEU-F6
    /NEU-F6X
    /NEU-F7
    /NEU-F7X
    /NEU-F8
    /NEU-F9
    /NEU-F9X
    /NEU-FX
    /NEU-FZ
    /NEU-H1
    /NEU-H1X
    /NEU-H2
    /NEU-H2X
    /NEU-H3
    /NEU-H3X
    /NEU-H4
    /NEU-H4X
    /NEU-H5
    /NEU-H5X
    /NEU-H6
    /NEU-H6X
    /NEU-H7
    /NEU-H7X
    /NEU-HD
    /NEU-HT
    /NEU-HT1
    /NEU-HT2
    /NEU-HX
    /NEU-HZ
    /NEU-KY
    /NEU-NBS
    /NEU-SXT
    /NEU-TT
    /NEU-X1
    /NEU-X1X
    /NEU-XF1
    /NEU-XFX
    /NEU-XFZ
    /NEU-XT
    /NEU-XY
    /NEU-YB
    /NEU-YT1
    /NEU-YT2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OCRAbyBT-Regular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rchment-Regular
    /PensinkaiEG-Bold-GB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1EG-Bold-T-GB
    /Pop2EG-Bold-T-GB
    /Pop3EG-Bold-T-GB
    /Raavi
    /Ravie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husung2CSEG-Medium-GB
    /Shusung2CSEG-Medium-T-GB
    /ShutontiCSEG-Bold-GB
    /ShutontiCSEG-Bold-T-GB
    /SimHei
    /SimSun
    /SingkaiCSEG-Bold-GB
    /SingkaiCSEG-Bold-T-GB
    /SingKaiEG-Bold-GB
    /SingyiEG-Ultra-GB
    /SinsuEG-Medium-T-GB
    /SnapITC-Regular
    /STCaiyun
    /Stencil
    /STFangsong
    /STHupo
    /STKaiti
    /STLiti
    /STSong
    /STXihei
    /STXingkai
    /STXinwei
    /STZhongsong
    /SungtiCSEG-Bold-T-GB
    /SungtiCSEG-Medium-GB
    /SungtiCSEG-Medium-T-GB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ankuinEG-Bold-T-GB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nnMing-Medium
    /TJenLei-Medium
    /TKanTingLiu-Ultra
    /TLinGothic-Bold
    /TNanSung-Light
    /TOvlapRound_Outline-Ultra
    /TOvlapRound-Ultra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SingYi-Ultra
    /Tunga-Regular
    /TWeiBei-Bold
    /TYenRound-Light
    /TZenKai-Medium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eibeiCSEG-Bold-T-GB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entiCSEG-Bold-T-GB
    /YentiCSEG-Medium-T-GB
    /YentiEG-Light-GB
    /YentiEG-Ultra-GB
    /YouYuan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